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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1057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3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貳、地點：臺北市仁愛路 1段 50號 8樓 805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耀祥(公出，翁副主任委員柏宗代)     紀錄：吳毓參 

肆、出席委員：林委員麗雲、王委員正嘉、王委員怡惠、王委員維菁、 

陳委員崇樹(請假) 

列席人員：黃主任秘書文哲(公出)、黃參事金益、蔡技監炳煌、 

王技監德威、詹參事文旭(公出)、溫處長俊瑜(吳副處長娟代)、 

陳處長春木(梁副處長伯州代)、詹處長懿廉(黃專門委員睿廸代)、 

林處長慧玲(陳專門委員金霜代)、謝副處長佩穎(李專門委員文秀代)、

蔡處長國棟(王簡任技正智遠代)、劉主任得延(朱專門委員其慧代) 

伍、確認第 1056次委員會議紀錄。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會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須提委員會議確認及其經分組委員會議決議

案件討論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依據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相關規

定辦理。 

二、秘書室彙整相關處依前揭要點第 5點、第 7點所提案件，擬具處理結

果之案件清單計 403件，及依前揭要點第 4點、第 6點所列業經本會

第 88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 4件，提報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 

決議：本次所提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計 407件照案通過（如附件）。 

第二案：洄瀾及北都數位等 9家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中基本頻道變更涉第 52頻

道替補討論案。 

提案單位：平臺事業管理處 

說明： 

一、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9 條第 3 項、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

頻道規劃及其類型變更許可辦法等規定辦理。 

二、北都數位、全國數位、洄瀾、東亞、東台、東台播送、祥通、三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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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等 9家有線電視系統，分別於 111年 4月先後向本會申請移頻/新

增「台視新聞台」於基本頻道 CH52之頻道變更。 

三、案經平臺事業管理處就該等申請案進行審查及函請地方政府表示意見，

並函請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到會陳述意見。 

四、列席人員： 

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祥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澎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委任代表： 

練董事長台生 

洄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東亞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東台有線

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東台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代表： 

練董事長台生、黃特別助理國城、方協理家偉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總經理法勛、左經理燕妮、李總監立國、任處長苔玲、 

歐主任懿慧、林主播益如 

決議：本案續行審議。 

第三案：電信管理法第 72條、第 72條之 1、第 95條修正草案討論案。 

提案單位：法律事務處 

說明： 

一、依據 112年 3月 6日行政院召開盤點關鍵基礎設施相關法制會議第 9

次會議紀錄辦理。 

二、行政院於 111年 8月 4日至 112年 3月 6日間召開盤點關鍵基礎設施

相關法制會議第 2次至第 9次會議，請經濟部、交通部、數位部、本

會、衛福部、金管會及國科會，進行盤點及補強所轄關鍵基礎設施遭

破壞相應究責法制。 

三、鑒於電信管理法第 72 條規範客體僅限於海纜登陸站，與其相連之海

纜纜線保護規定付之闕如；且國內海纜機房及與其連接之海纜對於離

島通訊有相當之重要性，如遭破壞有肇生孤島效應之虞，法律事務處

爰研議提出電信管理法第 72條、第 72條之 1、第 95條修正草案。 

決議：本案續行審議。 

第四案：本會 111年度個案計畫評核結果討論案。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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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本會年度施政計畫編審管制及評核作業要點第 12點規定辦理。 

二、為辦理 111年度施政計畫中個案計畫之評核作業，綜合規劃處依前揭

規定提出評核報告初稿，送請本會委員審閱並就「委員綜合考評」項

目評分，嗣經該處彙整完竣後提出評核初審結果。 

決議：本案依初審結果審議通過，請依規定於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GPMnet）辦理評核結果公告等事宜。 

柒、散會：中午 12時 24分。 


